
憲法法庭 函 (稿 )

地  址 :l00203盛 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一段 124號
承 辨 人 :蔡尚傑

電    話 : l12-23618577中年422

受文者 :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 :中華 民回 且11年 8月 0王 日

發文字號 :怎庭力1l1忠 民350字 第11且 10004a3號
速別 :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附件 :如文

主旨:憲法法庭為審理ll1年度憲民字第350號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修護工廠企業工會聲請案 ,請於函到2個 月內 ,就說

明二至五所列事項 ,提供意見及相關資料惠復 ,俾供審理

之參考 ,請查照 。

說 明 :

四   、

五 、

六 、

依憲法法庭審理規則第28條規定辦理 。

旨揭案聲請人認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 第1項及第2項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有違憲疑義 ,聲請憲法審查 。請就

聲請人於聲請書中聲請憲法審查之理由及見解等 ,提供意

見說明及相關資料 。
工會法第6條第1項 第1款 ,列舉廠場 、事業單位等單位得

組織企業工會 ,未列舉其他得組織企業工會之單位 ,理 由

為何 ?工會法第9條 第1項 規定各企業工會以組織一個為

限 ,理由為何 ?

系爭規定 、工會法第6條第1項 第1款及第9條第1項 是否有

修法研議或草案研擬 ?如有 ,請提供相關資料 。另如有外

國立法例或其他相關資料 ,亦請一併提供 。

實務上廠場企業工會設立情形為何 ?請提供相關資料 。

檢附旨揭聲請案之聲請書及相關裁判影本各1份供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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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 :憲 法法庭

發文 日期 :中 華民國111年9月 30日

發文字號 :勞動關1字 第11l0138956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附 件 :如主 旨 (A17000000J＿ 1110138956一 doc2＿Attach1.pdf)

主旨 :有關貴法庭為審理1l1年度憲民字第350號聲

送本部意見書1份 ,請查照 。

說明 :依貴法庭111年 8月 1日 憲庭力111憲 民350

函辦理 。

正本 :憲法法庭
副本 :勞動部勞動關係司(1科

檔  號 :

保才子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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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函
地址 :l000上 1垂北市中正區館前路77號 9

樓

承辦人 :曾 冠叡

電話 : (02)85902821

電子信箱 :AQ1670@mo1.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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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有而忠法法庭為牛理 11上 年度怎民字第350號中華航空翂 有限

公司修妓工放企未工令犖琦朱 ,於 111年 8月 1日 以忠庭力 111

怎民 350字第 1111000ㄔ93號出 ,請本部就本年請朱提供患見及

相開資料 ,較敘明如後 :

一 、查工會法之立法目的係為促進勞工團結 ,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

工生活。透過工會法制保障勞工之團結 ,與雇主進行國礎協商 ,

並以集娃爭議行為作為手段 ,進而達成締結團娃協約之任務 ,提

升有利會員之勞動條件 。

二 、我國於 100年修正施行之工會法 ,將工會組織類型由「產業工會

及職業工會」,!變更為「企業工會、產業工會及職業工會」三種 ,

其中 ,原 以廠場為組織範圍之 「產業工會」類型 ,併於 「企業工

會」類型項下規範 ,有 關廠場之定義明定於該法第冷8條授權訂

定之施行細則中 ,規範歷程說明如下 :

(一 )為配合工會法之修正 ,且為避免同一企業下小規模工會過

多 ,造成工會碎裂化 ,削弱工會團結及團體協商之力量 ,

同 (100)年該法施行細則第2條增列 「廠場」之定義 ,明

定 「廠場」應具獨立人事 、預算及會計 ,並得依法辦理工

廠登記 、營業登記或商業登記之工作場所 。

(二 )工會法及其施行細貝ll修正施行後 ,各地方勞動主管機關不

斷反映 ,廠場之範圍定義應更明確 ,以利受理所轄之廠場

企業工會辦理申請登記時有所依循 ;因 此 ,該法施行細則

於 lO3年修正 ,針對獨立人事 、預算及會計之定義予以明

確規範為 :(l)對於工作場所勞工具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洪

上



定權 ,指該工作場所可自行辦理招募 、進用及解僱員工 ,

其人事進用無需經總公司或上級單位同意與否 ,即得獨立

決定之 ;(2)編 列及執行預算 ,且單獨設立會計單位 ,並

有設帳計算盈虧損 ,此屬針對工會法細節性事項之具娃規

範 ,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未逾越母法授權範圍 ,亦無違反

授權明確性原則 。

三 、針對廠場之定義規範 ,其 目的說明如下 :

(一 )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 1項及第2項規定 ,廠場於財務

會計及組織人事中用人調度等方面應具有獨立性 ,目 的在

於該範圍之員工等組企業工會 ,其重要任務在與該廠場針

對團體協約法第 12條所定勞工工資、工時等事項進行團

瞪協商 ,而工會所得要求之協商事項 ,與協商他方是否為

有權決定人事 、會計事項有極大關聯性 。因此 ,章月向明確

規範廠場範圍應有人事會計獨立 ,有助於工會與集體勞動

條件之決定與變動具有支配可能性之雇主 ,進行對等團體

協商 ,進而簽訂田觟協約 ,提升會員勞動權益 。

(二 )為避免工會集體力量碎裂化 ,工會組織類型中以 「廠場」

為企業組織範圍中最小單元 ,目 的在盱衡企業組織類型 、

人事管理及經營模式等實務狀況 ,現今企業組織類型多樣

化 ,如法帝l｜ 上未明確規範廠場範圍 ,不僅主管機關無從執

行 ,企業面對團肢協約法所課子面對工會應有誠信協商及

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協商義務 ,將無所適從 。

(三 )工會法對於工會組織類型 ,非僅規範廠場企業工會 ,如 勞

工受僱於未有人事 、預算會計獨立之工作場所 ,其仍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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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或加入以同一事業單位 、關係企業或金融控股公司與子

公司為範圍之企業工會 ,亦可組織或加入結合相關產業勞

工之產業工會或相關職業技能勞工之職業工會 。

四 、綜上 ,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未有限制憲法

第 1玝 條及兩公約保障人民結社自由權利 ,亦未有牴觸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情形 。

式 、以下針對女法庭所詢事項 ,說明如下 :

一、#琦人認工守法施行抽貝l｜ 年2條年1項及第2項規定(下科系爭

規定才 有速怎疑我 ,坪琦忠法井生。#就年#人於年請古中千

#忠法率生之理由及見解年 ,提供意見說明及相而資料。

說 明 :

(一 )查帶請人認系爭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授權明確性原則、法

律優位原則及比例原則 ,亦有違反憲法第 lㄥ 條 、公民與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 (下稱公政公約)第 22條第1項及第2項 、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稱經社文公約 ,與公政公約合稱

兩公約)第 8條第 1項 第1款規定所保障結社自由之疑義。

(二 )針對聲請人所提疑義 ,本部說明如下 :

1.系 爭規定符合法律保留原貝ll、 投程明確性原貝l!及法律任位原

貝︳:

(1)參照司法院釋字第ㄥ猝3號解釋理由書意旨,憲法所定人

民之自由及權利範圍甚廣 ,凡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

者 ,均受保障 。惟並非一切自由及權利均無分軒輊受憲

法毫無差別之保障 :關於人民身娃之自由 ,憲法第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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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即較為詳盡 ,其 中內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 ,縱

令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 ,而 憲法第 7條、

第少條至第 18條 、第 21條及第 22條之各種自由及權

利 ,於符合憲法第 23條之條件下 ,得以法律限制之 。至

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 ,與

所謂規範密度有關 ,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

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 ,如涉及球ll李人民

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以外之自由權利限制者 ,應 由

法律加以規定 ,如 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

規定時 ,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 ;若僅屬與執行

法律之細節性 、技術性次要事項 ,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

命令為必要之規範 ,雖 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 ,

尚非憲法所不許 。

(2)現行工會組織類型規範於工會法 ,少少年修正公布該法全

文↑9條 ,上 00年 5月 1日 施行 ,修正前工會組織類型明

定於該法第 6條第 1項 「同一區域或同一廠場 ,年滿二

十歲之同一產業工人 ,或 同區域同一職業之工人 ,人數

在三十人以上時 ,應依法組織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 。」

該條修正後明定工會組織類型有企業工會 、產業工會及

職業工會 ,其 中企業工會明定於該條第 1項 第 1款 「結

合同一廠場 、同一事業單位 、依公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

從屬關係之企業 ,或依金融控股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

司與子公司內之勞工 ,所組織之工會 。」配合 l00年修

正施行後之條文,該法第48條授權訂定之工會法施行細

可



貝ll,針對該法第6條所稱之 「廠場」與 「事業單位」之

定義 ,確有就細節性及技術性事項明確規定之必要 ,供

勞工及地方勞動主管機關得以遵循 。

(3)依憲法第 23條規定 ,憲法第 1碎 條雖規定人民有結社之

自由 ,然 而基於維持社會秩序之考量 ,仍有以法律就制

度面設有適當管制之必要可能性 。次按工會法之立法目

的 ,係為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 ;

工會法第6條第1項 第 1款明定得以結合同一廠場之勞

工組織企業工會 ,亦允許工會組織得在廠場 、事業單位

及關係企業等不同層級同時成立 ,俾保障人民結社自由

之權利 ,以達工會法促進勞工團結之立法目的 ,爰有關

系爭規定,係為執行工會法第 6條第 1項 第 1款所稱「廠

場」之認定所為之補充規定 ,符合憲法第 1冷 條規定 ,並

無違反工會法第 1條所定

一

是進勞工團結 ,提升勞工地位

及改善勞工生活之立法目的 。

份 配合 100年工會法修正施行 ,明確 「廠場」應具獨立人

事 、預算及會計 ,並得依法辦理工廠登記 、營業登記或

商業登記之工作場所等定義 ,即工會法第石條第 1項 第

l款規定所稱 「廠場」,須為同時符合上開二要件之工作

場所 ,該工作場所之勞工始得等組工會 ,以避免同一企

業下 ,小規棋工會過多 ,進而削弱團鮭協商力量 ;又 ,

該法修正施行後 ,因 廠場是否具備獨立人事 、預算及會

計 ,迭生認定爭議 ,為使各地方勞動主管機關於受理所

轄之廠場企業工會辦理登記時有所依循 ,l03年再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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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明確規範所謂具有獨立人事 、預算及會計之定義 :

(1)對於工作場所勞工具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 ,指

該工作場所可自行辦理招募 、進用及解僱員工 ,其人事

進用無需經總公司或上級單位同意與否 ,即得獨立決定

之 ;(2)編列及執行預算 ,且單獨設立會計單位 ,並有

設帳計算盈虧損 ,係參酌經濟部 55年 2月 26日 商字第

“210號函釋內容 ,就獨立會計所為之規定 ,以維我國

法律體例一致 。

(5)基上 ,由於各地方勞動主管機關依據工會法 ,所受理之

工會登記案件 ,於相關執行面需有明確之細節性及技術

性規範 ,而 系爭規定係為實現工會法立法目的所必要 ,

尚非憲法所不許 ,當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法律優位原

則 。另 ,工會法施行細貝ll第 2條就廠場之定義 ,乃細節

性事項之具體規範 ,符合母法所定 「廠場」為企業工會

組織類型之一 ,並顧及同一關係企業下何規模之廠場方

得以組織企業工會 ,有利田娃協商力量之規範意旨 (參

最高行政法院 l07年判字第 58號判決),符合母法立法

目的,未逾越母法授權範圍,亦無違反授權明確性原則。

2.系 爭規定未有進反比例原貝l｜ 、非有佳害忘法弟 上碎侏及兩公

約保碎結社自由部分 :

(1)工會法第 5條第 1款明定 ,工會之任務為團體協約之締

結、修改或廢止 ,又該法第 6條規定工會類型有以廠場、

事業單位 、關係企業 、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等企業工

會 ,以及企業外之產業工會及職業工會等組織類型 ,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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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可自由選擇不同類型工會 ,依法加入或組織 。系爭規

定 ,僅係明確勞工以同一廠場為組織範圍成立工會者 ,

該廠場應於財務會計及組織人事中用人調度等方面具有

獨立性 ,目 的在於該廠場企業工會 ,得與該廠場針對團

礎協約法第 12條所定勞工工資、工時等與事業單位人

事 、會計有關之會員權益事項進行對等協商 ,進而進行

簽訂團破協約 ,提升會員勞動權益之目的。退萬步言 ,

即使受僱於未有獨立人事 、預算會計之廠場勞工 ,仍可

組織或加入以同一事業單位 、關係企業或金融控股公司

與子公司為範圍之企業工會 ,亦可組織或加入結合相關

產業勞工之產業工會或相關職業技能勞工之職業工會 ,

因此 ,系 爭規定對勞工結社自由之干預 ,確實無其他較

溫和手段可達成同樣目的 ,尚未過當 ,未有牴觸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之情形 。

φ)兩公約敘明組織工會之權利尚非絕對 ,仍得為保障公益

目的或第三人自由權利 ,於不逾越必要限度範圍內予以

限制 ,比為聲請人所不爭 ;而 系爭規定 ,僅係規範於預

算會計及組織人事中用人調度等方面具有獨立性之廠場 ,

勞工得以該廠場為組織工會之範圍 ,其係為考量勞工透

過組織工會 (工會法),進而與雇主平等進行團強協商簽

訂團娃協約 (團殲協約法),甚 至透過合法罷工或爭議行

為 (勞資爭議處理法),以達成提升會員勞動權益主張之

目的 。爰為達到勞工行使勞動三權順利簽訂團體協約 ,

系爭規定未有逾越必要限度範圍內之限制 ,亦無違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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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之意旨。

(3)基上 ,為保障勞工團結權 ,實現工會法立法目的所必要 ,

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2條就廠場之定義 ,並無全然限制憲

法第 1碎 條及兩公約保障人民結社自由權利 ,難逕以論斷

有達憲之虞 ,更未有牴觸兩公約之精神 。

二 、工令法第 6條第 1項第 1放 ,列舉放圬、李未平位年單位得紅我

企柒工令 ,未歹1悴其他得紅我企共工令之♀位 ,理由為何 ?工千

法年9條第1項規定各企未工兮以紅我一們為限 ,理由為何 ?

說明 :

(一 )有 關工會法第 6條第 1項 第 1款明確規定企業工會之類型 :

1.現行工會組織類型規範於工會法 ,99年修正公布該法全文

碎少條 ,l00年 5月 1日 施行 ,修正前工會組織類型明定於

該法第 6條第 1項 「同一區域或同一廠場 ,年滿二十歲之

同一產業工人 ,或 同區域同一職業之工人 ,人數在三十人以

上時 ,應依法組織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為使工會組織類

型多元化發展 ,修正後第 6條將原「產業工會及職業工會」

調整為 「企業工會 、產業工會及職業工會」,其 中企業工會

分別有「結合同一廠場、同一事業單位 、依公司法所定具有

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企業 ,或依金融控股公司法所定金融控

股公司與子公司內之勞工 ,所組織之工會。」修法後原以廠

場為組織範圍之工會∵仍得維持 ,並開放結合廠場之事業單

位及結合事業單位之關係企業與金融控股公司及子公司等

範圍之勞工組織工會類型 。

2.復查我國於 100年 5月 1日 施行者 ,除工會法修正條文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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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亦施行涉及「協商權┘之團體協約法修正條文及「爭議

權」之勞資爭議處理法修正條文 ,三部法律建構出集盤勞動

三權。為完善保障勞工行使勞動三權 ,工會法朝向工會組織

類型多元化修正方向 ,同 時團娃協約法於第 6條增列誠信

協商規釘 其中團娃協約法第 6條第 3項 明定 「有協商資

格之勞方為 :1、 企業工會。2、 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 ,

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產業工會 。3、 會員受僱於

協商他方之人數 ,逾其所僱用具同類職業技能勞工人數二

分之一之職業工會或綜合性工會。.⋯ ..」 亦即 ,雇 主面對工

會法第 6條第 1項第 1款所定企業工會要求協商時 ,無正

當理由不得守三絕協商 。倘工會與雇主無法透過團娃協商簽

訂團雜協約 ,工會得依勞資爭議處理法 ,依法進行爭議行為 ,

促使達成與其會員所屬雇主締結團娃協約之目的 。

3.日于衡企業組織類型 ,衡酌企業人事管理及經營棋式 ,且為避

免工會集娃力量碎裂化 ,修正後工會法第 6條第 1項 第 1

歉保留認定 「廠場」為企業組織類型最小單元 ,易 言之 ,可

以獨立營業之最小處所 ,兼級經濟上及勞資關係上之最小

營運範圍定義 ,以維持勞資關係之正常運作 ;另 於同款後段

實質擴展企業工會組織範圍之界線至「關係企業、金融控股

企業之勞工亦得組織同一企業工會」,係為考量現今企業組

織類型多樣化 ,以及勞工集強力量之行使 ,使企業工會得與

其組織範圍相對應 ,且可與集礎勞動條件之決定與變動具

有支配可能性者進行對等協商 ,乃 至進行團娃協商及簽訂

團艘

一

協約 ,達成維持或提升勞動條件之實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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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基上 ,為考量工會團體協商權之行使 ,兼顧雇主遵循誠信協

商規範 ,工會法對於企業工會之類型應有明確性 ,以利企業

工會行使團娃協商權 ,達成提升會員勞動權益之實益 。

(二 )有 關工會法第 9條第 1項規定各企業工會以組織一個為限 :

1.團 結權位列勞動三權之首 ,其性質非僅為單純的結社 自由

權利 ,而是才1文 關勞動者工作權及生存權之保障 ,對於勞動條

件之確保及提升至為重要 ,個別勞工力量微渺薄弱 ,難與資

方抗衡 ,因 此發展出集體勞動法制 ,保障勞工有組織及加入

工會的權利 (團 結權 ,工會法第碎條),再由工會代表會員

與雇主進行談判 (協商權 ,田 膛協約法第 6條 ),保障工作

權益及促進勞動條件、安全衛生及福利事項。倘協商不成 ,

法律允許合法罷工或發動爭議行為之權利(爭議權 ,勞 資爭

議處理法第53條 ),以平衡勞資雙方實力 ,營造公平集體勞

動制度。亦即 ,與雇主進行團體協商 ,決定勞動條件之協商

權 ,乃 是目的 ,團 結權及爭議權則為前提及手段 ,三者絕不

可分割而任缺其一 ,同 為維護勞工權益之有力憑藉 。

2.查工會法 l00年修正方色行前之第 8條規定 :「 凡同一區域或

同一廠場內之產業工人 ,或 同一區域之職業工人 ,以設立一

個工會為限」,該規定限制產業工會一元化之原因 ,係為強

化工會之團結權利 ,使其具有法定地

一

並,擁有代表該工作場

所全體員工之權限 ,得有效集結勞方力量 ,與雇主進行協商 ,

使工會運作及發展更有助益 。

3.100年工會法修正施行後 ,為兼顧企業組織類型之多樣化 ,

以及勞工集體力量之行使 ,範定企業工會有結合同一廠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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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事業單位、依公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企業 ,

或依金融控股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等四種類

型 ,惟仍東持企業工會一元化之法制規定 ,各類型佳得組織

單一工會 ,並於其組織範圍內 ,行使工會之法定權利 (如 勞

動檢查法第22條規定之工會陪檢權 、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

第 6條之工會推派勞才代表參與協商權利 、勞動基準法所

定工作時間、輪班休息及例假調整等同意權、勞工童事推派

權 、勞資會議勞方代表辦理選舉權以及工會法第28條 、第

3b條代扣會費與會務假之保障權利等)。

碎.另 ,l00年工會法修正施行後 ,賦有田娃協約資格之工會 ,

並不限於企業工會 ,符合法定資格之產業工會、職業工會均

可進行團娃協商 ,勞工可透過其自由參加之工會 ,經由圈娃

協商獲得合理之保障 ,故各類型企業工會限制組織一個之

規範 ,亦不會影響勞工權益 。

5.復查 ,現行單一工會主義尚佳限於同一廠場或事業單位範

圍內 ,同 一事業單位內如有一個以上廠場 ,各廠場均得組織

工會 ;而於關係企業、金融控股公司或子公司均得組織企業

工會 ,因 此同一公司內仍可能併存二個以上企業工會 ,同 一

雇主可能須面對複數企業工會 。另本部對於工會組織一元

化議題自 100年修法前 ,至本 仁l1)年度止 ,持缺接獲工

會強烈要求本部不得驟然摒除工會組織一元化規定 ,以避

免造成同一企業組織先圍內成立複數工會 ,相互競爭法定

權利之行使 ,造成企業勞資關係複雜 ,增加資方分化工會之

契機 ,影響企業內勞工團結。再者 ,亦 有雇主國娃屢展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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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反映現行 「工會法」對於工會組成過於寬鬆 ,造成複數工

會林立 ,引 起工會間不當競爭 ,不 易形成勞工共識 ,影響公

司自治與經營 ,而損及勞工權益 ,建議本部應相對考量工商

企業的承擔能力 ,減少整體產業經濟部門與勞動市場供給

面的嚴重傾斜失衡。故本部現仍持續聆聽與收集各界意見 ,

期得衡平勞工團結權係障及企業經營能力 。

三 、系乎規定、工守法弟 6條弟 1項第 1放及第少條年 1項是否有修

法研站或萃無研投 ?如有 ,請提供相開女料 。另如有外田土法例

或其他相關資料 ,亦#一併提供 ．

說 明 :

(一 )查工會法自100年全面修正施行迄今 (1l1年 )已逾 l0年 ,對

我國勞資關係影響深遠 ,無論在強化勞工團結權 、落實勞工協

商權及保障勞工爭議權等方面均有相當影響。本部亦賡繽積極

辦理及參與各式勞動議題研討會、座談會及工作坊等 ,持縝蒐

整各界對於工會法之建議 ,期能提升對勞工集體權益之保障。

(二 )本部於前揭相關會議或場合徵詢意見時 ,迭有工會團體 、社會

代表或專家學者對於工會法施行細貝ll第 2條第 1項及第2項 、

工會法第 6條第 王項第 1款及第 少條第 1項規定是否修正或

其修正方向 ,持有不同意見且差距仍大 ,爰暫無修法研議或草

案研擬 ,仍符凝聚修法共識後 ,作為未來研修工會法之參考 ,

俾利完善集體勞動法制 。

四 、升務上放場企紮工守設立情形為何 ?請提供相而女料 ．

說明 :

為華握我國廠場企業工會實務設立情形 ,本部前於 111年 8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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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函請各直轄市 、縣 (市 )政府勞動主管機關、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及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

理處 ,協助提供自 l00年 5月 1日 起至 ll1年 7月 底止廠場企業工會

核發登記及不予登記情形 ,棄整資料如下 :

表一 、放鎊企未工令申請情形表

勞動主管機關 同意登記工會家數 駁回申請登記數

基隆市 0 0

盞北市 0 0

新北市 3 上

桃園市 2 0

新竹市 0 0

新竹縣 0 0

苗果縣 l 0

臺中市 5 0

彰化縣 0 0

南投縣 2 0

雲林縣 8 1

嘉義市 0 0

嘉義縣 1 0

臺南市 2 0

高雄市 2 0

屏東縣 2 1

宜蘭縣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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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0 0

盞東縣 0 0

澎湖縣 0 0

金門縣 0 0

連江縣 0 0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0 0

中部科學團區管理局 0 0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O 0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2 0

總計 30 3

【拉】本表胡生期問為 1⊕0年 5月 1日 起至111年 7月 底止

麥 、意見描持

有關系爭規定係立法者考量當今社會經濟情勢 ,針對執行工

會法相關條文之細節性 、技術性事項所為之具體規範 ,顧及何規

模之廠場方得以組織企業工會 ,以 強化田娃協商力量 ,系 爭規定

與工會法第 6條第 1項 第 1款及第9條第 1項之規定 ,均係衡酌

企業人事管理及經營模式及維持勞資關係正常運作等眾多因素 ,

所採取之立法決定 ,爰無違憲之虞 。

另 ,本案法規範之疑義尚不足具有憲法重要性 ,且現行工會

法相關規範鍆判犖請人之結社權利已有保障 ,爰 亦非屬為貫徹聲

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 ,不 符憲法訴訟法第 61條第 1項規定憲法

法庭受理案件之標準 ,縱認影響勞工結社權之行使與保障 ,亦應

僅屬裁判本身是否違憲 ,本件愻請裁定不受理本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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